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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黃
必
成
／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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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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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雄
城
中
城
大
樓
大
火
造
成
嚴
重
傷
亡
�
為
強

化
老
舊
複
合
式
建
物
安
全
�
內
政
部
十
五
日
表
示

�
將
修
法
強
制
要
求
公
寓
大
廈
成
立
管
理
組
織
�

並
將
停
業
場
所
公
安
納
管
�
同
時
立
即
發
函
各
地

方
政
府
�
要
求
即
刻
啟
動
全
面
清
查
盤
點
高
風
險

建
築
物
�
加
強
保
障
民
眾
居
住
安
全
�

　

城
中
城
大
樓
因
長
期
缺
乏
專
人
管
理
�
致
公
安

出
現
缺
失
�
意
外
一
發
不
可
收
拾
�
內
政
部
昨
日

指
出
�
公
寓
大
廈
管
理
條
例
部
分
將
研
議
修
法
�

強
制
規
定
老
舊
複
合
用
途
式
大
樓
應
成
立
管
理
組

織
�
營
建
署
將
與
地
方
政
府
討
論
實
務
改
進
及
執

行
作
法
�

　

至
於
公
安
申
報
制
度
對
於
停
業
�
歇
業
或
閒
置

荒
廢
場
所
部
分
�
內
政
部
將
會
同
地
方
政
府
進
行

討
論
並
進
行
通
案
函
釋
�
以
利
全
國
遵
循
�

　

此
外
�
內
政
部
已
立
即
發
函
要
求
各
地
方
政
府

即
刻
啟
動
全
面
清
查
盤
點
高
風
險
建
築
物
�
並
依

據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防
火
避
難
設
施
及
消
防
設
備

改
善
辦
法
�
研
擬
應
改
善
項
目
暨
落
實
執
行
分
類

分
期
改
善
計
畫
�
維
護
公
共
安
全
�

　

內
政
部
強
調
�
為
強
化
複
合
用
途
建
築
物
的
共

同
防
火
管
理
及
整
體
避
難
訓
練
要
求
�
已
提
出
消

防
法
第
十
三
條
修
正
案
�
另
為
了
完
善
消
防
設
備

師
︵
士
︶
管
理
�
有
效
確
保
公
共
場
所
消
防
安
全

設
備
能
維
持
正
常
運
作
�
也
已
提
出
消
防
設
備
人

員
法
草
案
�
目
前
正
由
立
法
院
審
議
�

老舊複合大樓設管委會

　←高雄市城中城大樓火

災慘劇之後，內政部長徐

國勇表示肘研議老舊住商

大樓成立管委會。圖為雲

林斗六雙子星大樓。

（中央社）

停業場所公安納管

強制規定

城中城慘案後 擬修法 
內
政
部

　→高雄城

中城大樓大

火造成46人

死亡，15日

上午有死者

家屬請來法

師舉行招魂

儀式。

（中央社）

　
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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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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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雄
城
中
城
大
樓
大
火
引
發
早
期

大
樓
未
設
管
理
委
員
會
�
無
人
管
理

的
討
論
�
內
政
部
長
徐
國
勇
十
五
日

指
出
�
二
十
六
年
前
修
法
要
求
大
樓

設
置
管
委
會
�
但
未
溯
及
既
往
�
僅

要
求
分
層
輔
導
�
一
點
八
萬
棟
的
大

樓
已
輔
導
完
成
一
半
�
仍
有
七
�
八

千
戶
在
努
力
中
�
將
修
法
補
破
網
�

花
蓮
縣
政
府
昨
開
第
一
槍
表
示
�
針

對
未
設
管
委
會
集
合
大
樓
擬
訂
定
相

關
罰
則
�
必
要
時
執
行
斷
水
斷
電
�

　

徐
國
勇
昨
中
午
在
立
法
院
前
表
示

�
八
十
四
年
﹁
公
寓
大
廈
管
理
條
例

﹂
全
面
實
施
並
要
求
設
置
管
委
會
�

當
時
法
律
沒
有
溯
及
既
往
�
未
強
制

要
求
設
置
管
委
會
�
但
第
五
十
五
條

有
規
定
�
針
對
現
存
�
取
得
使
用
執

照
的
大
樓
�
由
各
地
方
政
府
分
區
�

分
級
�
分
層
�
進
行
管
理
輔
導
�

　

徐
國
勇
指
出
�
遺
憾
的
是
近
來
發

生
幾
件
火
災
傷
亡
�
都
是
複
合
式
住

宅
大
樓
�
像
是
幾
個
月
前
中
部
大
樓

的
火
災
�
也
造
成
數
人
傷
亡
�
同
樣

也
是
曾
經
繁
榮
的
商
業
層
�
後
因
沒

落
致
無
人
管
理
�
年
久
失
修
�　

　

由
於
城
中
城
商
場
已
沒
有
營
業
�

不
是
純
粹
集
合
住
宅
�
也
不
是
十
六

層
以
上
�
只
有
十
二
層
�
又
是
住
商

混
合
的
複
合
式
大
樓
�
因
此
不
必
申

報
�
對
於
這
些
漏
洞
�
內
政
部
將
要

求
消
防
署
�
營
建
署
一
起
設
法
讓
法

規
更
加
精
進
�

　

徐
國
勇
強
調
�
當
時
的
立
法
結
果

是
﹁
輔
導
﹂
�
也
不
溯
及
既
往
�
因

此
無
法
強
制
設
管
委
會
�
這
次
會
將

法
律
導
入
正
軌
�
補
破
網
�
也
就
是

對
於
八
十
四
年
以
前
的
複
合
式
住
商

混
合
大
樓
�
若
中
間
層
停
止
營
業
�

將
有
相
關
公
安
申
報
的
規
定
�

　

這
類
中
間
層
商
辦
不
再
營
業
�
但

商
場
所
占
面
積
�
所
有
權
人
可
能
超

過
整
棟
大
樓
的
一
半
�
住
商
混
合
的

結
果
造
成
產
權
複
雜
�
不
再
營
業
後

�
所
有
權
人
也
可
能
不
想
負
擔
管
理

費
�
導
致
難
以
成
立
管
委
會
�
這
也

會
將
透
過
立
法
解
決
�

　

此
外
�
外
界
質
疑
老
舊
建
物
都
更

改
建
效
率
緩
慢
�
認
為
是
容
積
獎
勵

誘
因
不
足
導
致
�
營
建
署
對
此
回
應

�
﹁
容
積
獎
勵
不
是
改
建
的
萬
靈
丹

﹂
�
從
危
老
與
都
更
重
建
成
效
可
知

�
程
序
明
確
才
是
推
動
關
鍵
�
內
政

部
已
訂
有
都
更
審
議
指
引
及
都
更
作

業
手
冊
�
將
引
導
地
方
政
府
落
實
執

行
加
快
審
議
效
率
�
以
改
善
都
市
居

住
環
境
�

 
 

花
蓮
縣
政
府
建
設
處
昨
發
出
聲
明

指
出
�
縣
內
公
寓
大
樓
約
七
百
棟
�

其
中
成
立
管
委
會
的
僅
二
百
五
十
棟

�
縣
府
將
訂
定
相
關
罰
則
嚴
懲
�
必

要
時
甚
至
執
行
斷
水
斷
電
�
以
維
護

公
共
安
全
�

8千棟大樓未設管委會
徐國勇:修法補破網 花縣開第一槍 必要時斷水斷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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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喪
命 

陳
其
邁
哽
咽
：
責
無
旁
貸

昔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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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
人
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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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
嗆
胡
志
強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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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四
年
台
中
衛
爾
康
餐
廳
大

火
�
當
時
市
長
林
柏
榕
遭
監
察
院

彈
劾
並
懲
處
停
職
半
年
�
九
十
年

台
中
阿
拉
夜
店
火
警
九
人
喪
命
�

監
察
院
未
通
過
彈
劾
市
長
胡
志
強

引
發
當
時
的
立
委
陳
其
邁
不
滿
�

嗆
胡
志
強
應
下
台
�
如
今
高
雄
市

城
中
城
大
火
釀
四
十
六
死
�
究
責

聲
四
起
�
市
長
陳
其
邁
十
五
日
哽

咽
表
示
�
已
組
獨
立
行
政
調
查
小

組
調
查
�
絕
不
會
逃
避
責
任
�

 
 

陳
其
邁
昨
前
往
八
０
二
國
軍
高

雄
總
醫
院
�
高
雄
榮
民
總
醫
院
及

聯
合
醫
院
探
視
城
中
城
火
警
傷
者

並
接
受
媒
體
聯
訪
�
被
問
到
要
不

要
下
台
負
責
�
陳
其
邁
哽
咽
表
示

責
無
旁
貸
�
絕
不
會
逃
避
責
任
�

　

針
對
外
界
質
疑
消
防
安
檢
只
貼

一
個
通
知
�
做
法
太
過
草
率
的
質

疑
�
陳
其
邁
表
示
�
已
請
副
市
長

林
欽
榮
組
成
獨
立
的
行
政
調
查
小

組
�
協
助
調
查
�
釐
清
真
相
�
執

行
上
若
有
疏
忽
�
都
不
會
迴
避
�

也
會
追
究
相
關
行
政
責
任
�

　

至
於
喪
葬
費
用
�
陳
其
邁
表
示

�
市
府
會
全
力
協
助
家
屬
�
他
與

三
位
副
市
長
�
秘
書
長
�
副
秘
書

長
以
及
市
府
三
十
三
位
一
級
機
關

首
長
�
一
共
四
十
一
人
捐
出
一
月

薪
資
所
得
�
同
時
號
召
大
家
捐
款

協
助
傷
患
後
續
醫
療
�
生
活
及
社

會
重
建
相
關
費
用
�
陳
其
邁
表
示

�
已
在
城
中
城
對
面
成
立
聯
合
單

一
服
務
窗
口
�
每
日
安
排
專
人
受

理
相
關
服
務
及
安
置
收
容
事
宜
�

　

→
高
雄
市
長
陳
其
邁
昨
天
至
市
立
殯
儀
館
慰
問
城
中
城
大
火

罹
難
家
屬
�
場
面
哀
戚
� 

︵
記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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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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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雄
城
中
城
大
火
造
成
嚴
重
死

傷
�
國
民
黨
﹁
戰
鬥
藍
﹂
青
年
楊

植
斗
�
蕭
敬
嚴
�
張
煥
霖
十
五
日

前
往
監
察
院
陳
情
�
要
求
徹
查
並

彈
劾
高
雄
市
長
陳
其
邁
�
昨
監
察

委
員
施
錦
芳
�
王
麗
珍
�
葉
宜
津

也
針
對
城
中
城
大
樓
火
警
引
發
老

舊
社
區
�
集
合
住
宅
大
樓
與
複
合

式
建
築
的
問
題
公
共
安
全
�
申
請

自
動
調
查
�

　

楊
植
斗
等
人
昨
共
同
到
監
察
院

遞
交
陳
情
書
�
監
察
院
由
陳
情
中

心
主
任
出
面
代
表
收
下
相
關
資
料

�
表
示
將
依
程
序
處
理
�

　

楊
植
斗
也
說
�
城
中
城
大
火
事

件
�
民
進
黨
責
無
旁
貸
�
監
察
院

應
該
發
揮
應
有
功
能
�
希
望
陳
其

邁
自
己
下
台
負
責
�

 
 

監
委
施
錦
芳
等
表
示
�
高
雄
市

政
府
就
其
公
共
安
全
�
管
理
及
維

護
之
相
關
行
政
作
為
何
？
有
無
善

盡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職
責
？
現
行
法

令
規
定
是
否
仍
有
不
足
？
容
有
深

入
調
查
了
解
之
必
要
�

促
彈
劾
邁 

戰
鬥
藍
監
院
陳
情

城
中
城
公
安
問
題 

監
委
申
請
自
動
調
查


